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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機構類型及內容

1. 營養師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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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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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實習
480hr

4



二、實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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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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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事項

(一) 儀表方面：

1. 應注意服裝儀容整齊、得體。

2. 實習期間於膳食供應訓練及護理之家訓練時依規定穿

著圍裙、帽子、頭巾並需著防滑包鞋及襪子。

• 不得穿無袖上衣，短褲，緊身褲牛仔褲，或涼鞋。

• 穿著長褲、裙裝，不可以穿短褲或是太短的裙子，不可以

奇裝異服，鞋子以包鞋不露腳趾為主，並以整齊端莊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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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習上下班時間應注意事項：

1.學生應遵照實習單位規定時間上下班，並配合打卡或簽到

退。

2.擅自離開工作崗位、遲到早退或無故曠班者，實習單位指

導老師或營養師除了作紀錄外，得視情況加以處罰。

3.無故曠班(實習未到而當日未親自與實習單位聯絡均視為

曠班)兩天或兩天以上者，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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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至弘光營養系實習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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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合作機構在實習期間忽然拿出其他契約或承諾書等

文件要求同學簽署，同學不應馬上簽署，應先行確認該

契約的目的及用途，再將契約文件提供給學校實習訪視

老師或導師確認其內容有無問題。

4. 本系學生於實習期間均有投保意外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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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習期間若有任何實習

權益受損相關問題，應

主動向學校訪視老師、

導師或經由校申訴管道

(附件十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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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養師實習相關事宜：

1.熟悉疾病營養下列章節：營養評估、體重控制、糖尿病飲

食、腎臟病飲食、營養支持-腸道營養及靜脈營養等。熟悉

醫學專有名詞及縮寫、SOAP、相關生化數值等。熟悉食物代

換、熱量計算及循環菜單之開立原則。

2.攜帶相關書籍：醫學字典、醫學縮寫字典、膳食療養學及

實驗、營養學及實驗、營養評估、食品衛生、團體膳食、人

體生理學、生物化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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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注意事項

 確認房東身分

 注意出租房屋周遭環境及出入
分子

 觀察屋體結構(比如：樑柱裂紋
深淺)

 檢查逃生動線及消防設備

 租金及水電瓦斯計費方式

 詳細閱讀契約內容並留存一份
影本

 租屋資訊搜尋：

樂屋網、好房網、591租屋網….

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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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http://geec.hk.edu.tw/files/users_sharing/
44/78_060870a8.pdf 17



六、實習相關表格

繳交給實習指導教師

繳交給訪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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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環境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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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實習

主管
簽名

填寫

20



21



營養實習證明書【醫院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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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實習、專業實習：時數卡(醫院432hr；專業480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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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習相關表格

• 實習中

校外實習緊急事件流程 (附件十)

弘光科技大學實習學生不適應輔導與轉介流程圖 (附件十一)

(一)學生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 (附件十二)

(二)轉換實習機構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附件十三)

(三)退選轉換實習機構_原實習單位同意書 (附件十四)

(四)實習退選家長同意書 (附件十五)

弘光科技大學實習學生校外實習申訴流程圖 (附件十六)

(五)弘光科技大學實習學生校外實習申訴單 (附件十七)

實習糾紛或爭議處理流程圖 (附件十八)

(六)實習糾紛或爭議處理單 (附件十九)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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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習相關表格

繳交給訪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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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實習】

專業實習書面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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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給訪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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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誌繳交日期：
總共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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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習相關表格

• 實習後

專業實習書面報告之注意事項 (附件二十五) 

營養師實習書面報告之注意事項 (附件二十六)

(一)實習報告封面格式 (附件二十七)

(二)實習機構評核表 (附件二十八)

34



35



36



37



實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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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開始，拿給實習指導教師：
營養實習證明書【醫院實習】、時數證明書、實習

機構評核表、保險卡

 實習中，繳交給訪視老師：
1. 學生個別實習計劃【專業實習】
2. 住宿環境自我評估記錄表
3. 期中報告
4. 實習單位輔導學生記錄表

 2次的e-mail 月誌

 實習結束後繳交：
時數證明書、實習機構評核表、請假單、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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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同學切記！！！！
每張表單內容都要填寫清楚！！！！！
包括：
實習單位、學號、班級、姓名、訪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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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動契約

•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其與勞工間依勞動契約成立勞動

關係。

•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視為不定期契約:

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

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

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

•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3個月而訂

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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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資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基本工資為每月

26,400元，每小時176元。

三、工時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0

小時。

四、加班費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1. 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

2.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

•勞工於延長工作時間後，如同意選擇補休而放棄領取加班費，固為法

所不禁，惟有關補休標準等事宜亦當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決定。

五、例假

•勞工每7日中應有1日之休息，做為例假。事業單位如非因天災、事變

或突發事件，不得使勞工於例假日工作。如有必要，該例假得經勞工同

意後，於各該週期內酌情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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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休假

•依勞動基準法第37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23-1條所定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雇主如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

資應加倍發給。

•惟雇主如徵得勞工同意將休假日調移於工作日以達週休2日。調移後之原休假日（

紀念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不生加倍發給工資問題。

七、週休二日出勤工作

•如勞資雙方約定之工時為2週84小時，但比照行政機關辦公日曆出勤，則週休二日

之假日可能為不須出勤之「休息日」、例假或是調移之國定假日。此時，勞工出勤工

作工資如何發給，應視該日之性質而定：

1.該日如係勞基法第36條規定之例假，事業單位如非因同法第40條所列天災、事變或

突發事件等法定原因，縱使勞工同意，亦不得使勞工在該假日工作。事業單位違反上

開法令規定，除應依法處理並督責改進外，如勞工已有於例假日出勤之事實，其當日

出勤之工資，仍應加倍發給。

2.該日若為不須工作之休息日，未逾法定正常工作總時數者，工資由勞資雙方協商定

之；逾法定正常工作總時數者，應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給與延長工作時間工資。

3.又該日如係調移第37條之休假日而來者，工資應加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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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別休假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每年應依規定給予特別

休假。

•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並應於勞動契約有效期間為之。

•當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尚未休完之特別休假如係勞工應休能休而不休者，

則非屬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雇主可不發給未休完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反之

如係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致勞工無法休畢時，雇主應發給未休完特別休假日

數之工資。

九、請假

•勞工如因有婚、喪、事、疾病等因素可依勞工請假規則請假，惟勞工請假規

則係最低標準，事業單位如有較優之規定，自可從其規定。

•天然災害發生時（後）勞工之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原則：因颱風來襲而停止

上班之日，非勞動基準法所定之「休假日」，但勞工如確因災害而未出勤，雇

主不得視為曠工，或強迫以事假（或特別休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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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女工

•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不在此限：1.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2.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

，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上述規定，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

，不適用之。

•女性勞工於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8星期；妊娠3個月以上

流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4星期。女工受僱工作在6個月以上者，

產假期間工資照給；未滿6個月者減半發給。

•子女未滿1歲須女工親自哺乳者，於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

時間2次，每次以30分鐘為度。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十一、職業災害補償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時，雇主應給與

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工資及殘廢或死亡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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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工作年資

•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5

條規定適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年資合併計算。故勞工於適用該法前之年資

，如未有中斷之情形，於適用該法後其年資應自受僱日起算。

十三、契約之終止事由

• 不定期勞動契約及尚未屆期之定期勞動契約得因法定事由或勞資雙方合意而終止:

1. 雇主欲單方終止勞動契約時，須有勞動基準法第11條至第13條但書規定之情況。

2.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契約，或勞工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終止契約時，雇主應發給勞工資遣費。

•勞動契約終止時，由於契約附隨之忠誠義務，故勞工於離職時應與雇主就相關工作事

宜辦妥離職交接手續。另依勞動基準法第19條規定，勞工請求雇主發給服務證明書時，

雇主不得拒絕。

十四、資遣費

•定期契約：期滿離職者，雇主無須發給勞工資遣費。

•不定期契約：勞工適用勞動基準法前的年資，依當時適用的法令規定或各該事業單位

自訂的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適用勞動基準法後的年資，則依所選擇適用之勞工

退休金制度不同而異：

1.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

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依前項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

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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